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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上訴委員會

行政上訴案件2004年第43號

有關

雷達先生 上訴人

與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

之間

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

聆訊日期：2005年9月27曰

裁決日期：2005年10月24曰

書面裁決理由頌布日期：2005年10月24曰

裁決理由書

1998年9月21日，法律援助署（“法援署”）在九龍旺角火車站舉行“法

律服務廣場”。上訴人重達就他曾向人民入境事務處申請女兒來香港居留被拒絕

事宜，向在場的法援署職員査詢有關法律援助服務。爲瞭解上訴人個案的實際情

況，法援署職員即時與上訴人作短暫會面，並記錄會面經過’以便曰後跟進。

2
. 其後，法援署安排上訴人在1998年10月13曰下午到法援署申請組，

辦理申請法律援助手續。上訴人在10月13日到達法援署，塡寫了一份法律援助

申請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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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.
 2002年5月21日，即上述1998年9月的會面後差不多4年，上訴人

致函法援署署長，陳述該會面的經過‘以及他後來到入境處再次申請兒女來香港

被拒絕的情況。他要求法援署署長給予他法律援助和指引。

4
.
 同曰，上訴人根據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（“私隱條例”）的規定，向

法援署提出查閱資料要求’他在表格稱：他要求查閱的資料是：“本人要求法律

援助有關人民入境問題時的諮詢問答，在貴處的有關記錄”而收集該資料的時間

是
“

大約在98年8-9月份（10月13日前）” a

5
. 2002年6月4日，法援署以書面通知上訴人，他要求查閱的權案（“申

請人於21.9.1998到法援服務廣場的諮詢檔案”）的副本已準備妥當，叫上訴人

繳交副本費用及領取。

6
. 2002年6月26曰，上訴人致函法援署署艮，表示他已取得有關記錄檔

案‘但他認爲該記錄，無論是諮詢時間或諮詢內容，都不正確。他要求法援署署

長查核記錄‘是否有錯誤或遺漏，並解釋或提供給他“正式登記法援申請前的諮

詢補充資料”。

7
. 2002年6月27日，上訴人再用規定表格’向法援署要求查閱個人資料。

他要求查閱“98年942月本人向入境處登記申請兒女來港入境許可證被拒，求

助法援署求司法覆核訴訟”。

8
. 2003年7月3日’法援署致函上訴人如下：

“

 本署於本年五月十三曰接獲你提出査閱個人資料的要求，其後

經閣下澄清之後，得知你要求的是附有記錄你於1998年10月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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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入境事務處拒絕你兒女的入境許可證申請，你因此而尋求法律援

助之背景的本署檔。

本署核查你的檔案記錄，並沒有發現你所要求的檔案。

現特此致函閣下，鑒於本署沒有你所要求的檔案，恕未能按個

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提供檔案副本”。

9
.
 本委員會查閱上訴人檔案，其中並無上訴人2003年5月13日的查閱

要求表格。根據法援署署長給私隱專員的解釋，上訴人在2003年5月13日到法

援署要求署長回應他在2002年6月27日遞交的查閱要求。法援署因而發覺忽略

了回應上訴人的査閱要求，便於7月3日發出上述函件與上訴人。因此，上述函

件稱上訴人在5月13日提出查閱要求並不正確。

10. 2003年7月7曰，法援署署長致函上訴人如下：

“

 七月四日與你在電話討論有關你索取個人資料的要求，由於你

在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曰所塡寫的表格（副本夾附）並未清楚列

明所需資料，故本署未能提供有關資料。如你仍需要有關資料，

請來信列明所需資料”。

11. 2003年7月14日，上訴人向法援署遞交查閱資料要求表格，要求查閱

“

本人與兒子求助法援原始的記錄，包括求助法援的前因後果（即爲什麼事彳青來

求助法援，法援署最後只因本人司法覆核的前因後果所有口供（1998年9月-10

月期間的）”。

12. 法援署署長就上述上訴人的查閱要求，回應如下：

“

 有關你本年七月十四日提出的索取個人資料的要求，經本署查

閱有關檔案後，現隨函附上你的檔案檔列表一份，以便你確認所要

3



求的資

上述列表的檔經已備妥，只要你確認即回復本署你所需的檔及

支付影印費，你便可以親自或安排你的代表到本署領取‘有關付款

機收取檔的安排，你可致電本署的麥小姐（電話28673166)查詢”。

13. 2003年7月23日，上訴人再致函法援署署長表示他收到檔案清單，但

內容沒有記錄他“當日因向入境處提出辦理兒女來港居留被拒絕而到法律服務

廣場求助法律援助的指弓丨”和書記對他作出的指弓丨及當日會面記錄的前因後果。

14. 2003年7月29日法援署署長回應上訴人如下：
“

 本署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接獲你要求就1998年9月21日所舉行

之法律服務廣場提供更詳細的會面記錄。你指出本署提供的會面記

錄副本，欠缺附有你需求法律援助之詳細背景，即並沒有記錄你當

時曾向本署職員表示，你是因爲入境事務處拒絕你兒女的入境許可

證申請。你因此而尋求法律援助。

由於事件發生在多年之前’而該同事亦表示不能準確回億起當

天會面的內容，因此恕本署無法向你提供一份更詳盡的會面記錄”。

15. 2003年8月12日上訴人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法援署，指法援

署收到他2002年6月28日提出的查閱資料要求後，沒有任何答覆或回應’直至

2003年5月，經他多次追問，法援署才在5月16日約見他‘他又指法援署提供

給他的資料都是錯漏百出，僞造的虛假文書。

16.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（“私隱專員”）按照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進行

調查上訴人的投訴。2004年10月11日，私隱專員將調查結果通知上訴人，私隱

專員在通知書稱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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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 根據本人接獲的所有有關資料和證據，以及考慮過本個案的所

有情況後，本人不認爲法援署有違反條例保障資料第2 (1)原則

及第19 (1)條的有關規定。以上意見及調查結果現載於本信的附

件
’，

。

17. 私隱專員的意見是：法援署提供給上訴人的會面記錄所載的資料看來

是法援署的職員在該活動當日所記錄的資料。鑑於記錄會面經過的職員表示他無

法記起當日於上訴人會面時的討論內容，而法援署也無法證實當日兩人的討論內

容，因而無法向上訴人提供他聲稱的有關資料。私隱專員認爲即使會面記錄沒有

上訴人聲稱欠缺的資料，也不構成條例中釋義的[不準確]而抵觸第2 (1) (a)原

則的規定。

18. 私隱專員認爲上訴人在查閱資料要求表格提出的要求，是如果法援署

持有他要求查閱的資料的話，提供一份該資料複本給他o上訴人沒有要求法援署

通知他是否持有他要求查閱的資料。法援署收到上訴人的查閱資料要求時，他要

求查閱的資料根本不存在‘條例第18 (1) (b)條只要求法援署提供檔案複本，

如果資料不存在，法援署無須提供複本，亦無須通知上訴人法援署並不持有該資

料。此乃條例第18 (1) (a)條下的責任，然而上訴人並無提出第18 (1) (a)

條的要求。因此不能說法援署有違反規定。至於第三次要求，法援署已依從要求，

提供給上訴人他要求查閱的資料。在這方面’法援署也沒有違例。

19. 2004年11月9日上訴人針對私隱專員的決定，向本委員會提出上訴。

上訴理由如下：

(1)本人於2002年向法援署伸索L998年9月21期間的求助法援複

本，該署竟發放一紙疑是虛假文書的記錄版本。現附上該文書佐



(2)本人2002年6月28日下午2時左右向法援署再次遞交索取私隱

資料申請表。經該署職員簽收後，至2003年經多次重複索取‘

才作不服情理及事實的答覆。就私隱條例規定嚴重違反了第64

(10)條所定的罪行。

20. 根據以上的檔案，上訴人向私隱專員的投訴渉及兩點：

1
.法援署收到上訴人2002年6月28日的查閱個人資料要求後，差不

多一年後在2003年7月才答覆。法援署沒有按照私隱條例的規

定，在收到查閱要求後40天內，提供資料或作出回應。法援署違

反私隱條的規定，干犯條例第64 (10)條設定的罪行。

2
.上訴人在2002年5月13日要求查閱1998年9月21日的會面記錄‘

法援署依從他的要求提供給他的會面記錄‘不但欠缺他要求的資

料，而且不準確，該記錄屬虛假文書及僞造文件。

21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內容也是這兩點》

22. 私隱專員的回應是：就第一點，由於上訴人在2002年6月28日的查

閱資料要求表格第4項“查閱要求”，選擇塡寫了 “根據條例第18 (1) (b)條

的規定，如貴機構持有任何該等要求查閱的資料，向我提供一份貴機構所持有的

該等資料的複本”一欄，而法援署當時並不持有該資料，故此無法提供該等資料

複本給上訴人，又由於上訴人沒有要求法援署通知他是否持有該等資料，法援署

在此情況下‘是無須回應上訴人的查閱要求。第18 (1) (b)條並無規定資料使

用者在此情況下，有責任回應查閱要求。就第2點，私隱專員稱：由於事隔多年，

法援署職員已無法記起L998年9月21日當日與上訴人會面時討論的內容，亦無

6



證據顯示上訴人所指欠缺的內容屬實;故此不能說法援署有違反私隱條例I資料保

障第2 (1) (a)原則。至於上訴人在2003年7月14日提出的查閱要求，私隱專

員認爲法援署在收到該要求40天內，已將一份檔案清單寄給上訴人，共上訴人

查閱，並向他表示，在收取有關費用後，法援署會提供有關資料本給上訴人。因

此法援署沒有違反私隱條例的有關規定。

23. 上訴人向本委員會陳詞稱，他與法援署職員會面時，曾表示他申請法

律援助，是關於他的兒女的入境問題。但法援署提供給他的會面記錄只記錄“有

關入境事宜”，遺漏了 “兒女”兩字。而且記錄上的接見時間是5:39pm至

5:45pm即是6分鐘，但當日會面是以問答方式進行，無可能可能在數分鐘內完

成。因此，法援署提供的會面記錄是虛假的。法援署沒有依從他的查閱資料要求。

法援署職員記不起當曰會面的談話內容，不等於他沒有說過法援署遺漏記錄的事

24. 法援署代表對本委員會稱：舉辦法律服務廣場的目的是向市民介轺法

律援助，上訴人査詢有關服務，法援署職員與他會面的記錄，只是內部査詢記錄，

不是上訴人申請法律援助的記錄。會面不過是數分鐘‘很難詳細記錄與上訴人的

全部談話。除了已提供給上訴人的記錄外，法援署沒有其他會面記錄。至於法援

署延誤答覆上訴人在2002年6月27曰提出的查閱資料要求，法援署代表承認法

援署職員有疏忽，遺漏處理上訴人的查閱要求。發覺後已即時回覆上訴人。並且

發出逋告，提醒同事必須按照法例的規定，在法定期限內，處理查閱檔案的要求o

避免重覆錯誤。

25
. 代表私隱專員的大律師對本委員會稱：資料保障第2 (1) (a)原則，

並不要求資料使用者確保資料準確。該原則要求資料使用者“須採取所有切實可

行的步驟以確保在顧及” .資料被使用於. . .的目的下，該⋯資料是準確的”大律師



稱：當日的會面記錄，只是一些筆記或草稿，不是正式的記錄。使上訴人有向

法援署職員提及‘兒女’，職員遺漏記錄這兩個字，也不表示法援署有違反條例

的規定。由於上訴人只要求法援署提供檔案的複本，而法援署沒有他要求的檔

案，根據條，法援署沒有責任回覆上訴人，不持有他要求査閱的檔案。

26. 本委員會在聆聽過上訴人和法援署代表，以及代表私隱專員的大律師

的陳詞，亦詳細考慮過與本案相關的文件案檔，有關事實和所有情況後，有以下

結論;

1
.法援署在收到上訴人在2002年5月13日提出的查閱資料要求後，

在14天內，已依從要求提供給他有關會面記錄，不過，上訴人對

記錄不滿意’認爲不是會面的全部經過。他要求法援署提供全部內

容。但法援署稱：1998年9月21日與上訴人會面的記錄，已提供

給上訴人。法援署沒有其他的記錄。除了上訴人自己聲稱記錄欠缺

他申請法律援助是爲他的兒女入境的問題的資料外，本委員會找不

到任何證據‘可以證明上訴人所聲稱的屬實。値得注意的是，法援

署當曰舉行法律服務廣場’目的是提供諮詢服務給對法律援助有興

趣的市民。不是接受法律援助申請o法援署職員與上訴人會面，不

外是想初步瞭解上訴人査詢申請法律援助的原因，及簡單記錄談話

內容，作爲日後跟進用。不需要一字不漏詳細記錄所有談話。當曰

上訴人已被安排在幾個星期後到法援署，以便處理他的申請。事實

上，上訴人已前往法援署，辦理申請手續。與申請有關的資料包括

他兒女入境的問題，他都提供了給法援署，所以，即使會面記錄遺

漏了 “兒女"兩字，這也不影響他的申請。

2
.保障資料第2 (1)(a )原則就個人資料的準確性，作出了規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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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(1)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_

(a)確保在顧及有關的個人資料被使用於的目的

下，該等資料是準確的。
”

3
.本委員會要指出，上述保障原則的要求是“在顧及有關個人資料被

使用的目的下”確保資料是準確的。在本案，只要會面紀錄的資料

在被用於跟進上訴人曰後的法律援助申請的目的是準確的話‘法援

署就沒有違反該保障原則》本委員會不見得有證據顯示會面記錄在

被用於上訴人的法律援助申請的目的是不準確的資料。法援署沒有

違反資料保障第2(1) (a)原則的規定》

4
.所有的情況顯示，上訴人收到的會面記錄，是法援署當時持有的唯

一 2002年9月28日與上訴人會面的記錄。本委員會認爲法援署已

依從上訴人的查閱資料要求，將他要查閱的個人資料，在法定時限

內提供給上訴人。法援署就處理2002年5月13日的查閱資料要求，

沒有違反私隱條例第18 (1) (b)條的規定。

5
.法援署收到上訴人在2002年6月28日提出的査閱要求後，整整一

年內，完全沒有處理該要求，也沒有給上訴人任何回應，到了 2003

年7月因爲上訴人催促回應，法援署才回信給上訴人，雖然法援署

在回應私隱專員的查詢時，承認忽略了上訴人的査閱要求，但在

2003年7月的回信中，並無向上訴人解釋延誤回應的原因，也沒有

就延誤向上訴人表示歉意。

6
.私隱條例第18條有關部分以下的規定：

18(1)任何個人或代表一名個人的有關人士可提出內容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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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

(a)要求資料使用者用書面通知他該使用者是否持有

該名個人屬其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；

(b)如該資料使用者持有該等資料’要求該使用者

供一份該等資料的複本。

代表私隱專員的大律師認爲如果上訴人的要求是按照以上（a)段

提出而法援署不持有該資料的話‘法援署有責任通知上訴人，但如

果上訴人的要求是按照以上（b)段提出而法援署不持有該資料的

話，法援署就沒有責任通知上訴人。上訴人2002年6月28日的要

求是按照以上㈨段提出的，而法援署不持有他要求查閱的資料，在

法理上法援署可以不理會要求，以致延遲就該要求回覆上訴人沒有

違反條例的規定。

本委員會覺得如果這是法例的原意，資料使用者收到查閱資料要求

後，如果是要求資料複本，可以用不持有該資料爲藉口完全置之不

理，可以不答覆提出要求者。這樣，提出要求者完全不知道他是否

可以得到他要求的資料複本»只有默默地永遠等待。這似乎是不合

常理。在本案上訴人的要求是按照條例第18 (1)條（b)段提出，

他沒有按照第18 (1)條（a)段提出要求法援署通知他是否持有所

要求的檔案，而法援署並不持有他要求的檔案。如果以上對第18

條的解釋是正確的話，法援署對上訴人在2002年6月提出的查閱

要求絕對可以完全置之不理。法援署2003年7月3日給上訴人的

回信，也是不需要的。本委員會認爲這不應是私隱條例第18條的

立法精神。條例第19(1)條規定資料使用者須在收到查閱要求40

曰內依從查閱要求。第19 (2)條則指明資料使用者如不能在該段



時間內依從要求，便需要在該期限內用書面通知提出要求者他不能

在期限內依從要求及其理由，並且在期滿後，儘陕依從要求。因此，

如果資料使用者不持有要求的資料，他便不能在40日的期限內依

從要求。根據第[9 (2)條’他便需要通知提出要求者，他不能在

期限內依從要求的原因是他不持有該資料‘這樣才可以說是合乎常

理。

9
.由於違反私隱條例的規定屬刑事案，從第18 ( 1)條，第19 (1)

條及第19( 2)條的條文看來，本委員會對法援署在處理上訴人2002

年6月的要求的過程當中，是否有違反規定犯上事罪行，存有疑

問。本委員會不能說私隱專員的決定有問題，但本委員會認爲法援

署的疏忽及其後覆信的態度，不是良好的服務，影響市民對公務員

的信心。

10.基於以上理由，本委員會駁回上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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